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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大学本科、大学专科、中专毕业等

与生态环境相近、相关专业学历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，

以及技工院校毕业生。考核认定的职称层级范围包括员级、助理

级、中级三个层级。

市级以下（含市级）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人员初

次职称考核认定工作由所在地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。

二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专业

参照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

于印发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的

通知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42 号，附件 1）的要求，初次职称考

核认定共设置生态环境工程、生态环境管理与咨询、生态环境监

测等三个专业。

三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资格条件

（一）学历资历条件

1.中专或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后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

年以上，并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员级职称。

2.大学专科或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毕业后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
3年以上，并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助理级职称。

3.大学本科或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后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
1年以上，并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助理级职称。

4.研究生班毕业或获得双学士学位后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

年以上，并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助理级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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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硕士研究生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可申请考核认定助理

级职称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3年以上，并取得业绩，可申请考核认

定中级职称。

6.博士研究生毕业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可申请考核认定中级

职称。

（二）工作能力（经历）和业绩成果条件

2025年度我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工作

能力（经历）、业绩成果等条件按照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

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〉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42号）执行。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符合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条件∶

（一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所学专业不相关、不相近的；

（二）非全日制学历的；

（三）已取得职称的；

（四）不服从用人单位工作安排或不胜任专业技术岗位工作

的或年度考核不称职、基本称职的。

五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申报人向用人单位提出初次职称考核认定

申请，提交符合规定的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考核评议。用人单位对申报人提交的考核认定材料认

真审核并考核评议；对考核评议通过人员，应在单位公示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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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核报送。用人单位按照管理权限，将考核评议通过、且

经公示无异议的申报人材料集中报送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

办公室。

（四）评审认定。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交职称评审委员

会评审认定。

（五）公示。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认定通过人员进行不

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（六）审核确认。经公示无异议的认定通过人员，由职称评审

委员会办公室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确认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审核确认后发放职称证书；公示有异议的，参照评审有

关规定处理。

对于通过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级职称时，职称

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认定通过之日。

六、申报工作安排

2025 年度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初次职称考核认

定申报主要包括网上申报、纸质材料报送。申报材料的时效截

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、学历（学位）

等，不作为 2025 年度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有效材料。

（一）网上申报

即日起，申报人员应通过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

统（以下简称“申报系统”，网址：https://ggfw.hrss.gd.gov.cn/gdweb/ggfw/web/pub/ggfwzyjs.do）

填写信息并提交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请，提交申请后，申报人



- 5 -

应通过申报系统“网上业务→业务办理跟踪→业务查询”入口，

及时主动跟进网上审核进度，确保个人“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

请”流程在 2026 年 3 月 13 日 17:00 前提交至评委会办公室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

申报人须参照《2025 年度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初次职

称考核认定申报材料要求》（附件2）准备材料。为避免纸质

材料报送人员扎堆聚集，请各申报人所在单位指派专人报送材

料，无特殊情况不受理个人报送材料。

1.报送纸质材料前，申报人须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并提

交《广东省生态环境专业初次职称考核认定信息采集表》，

同时确保申报系统的个人“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请”流程已提

交至评委会办公室。

信息采集表二维码

2.受理时间：2026 年 3 月 11 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15 日，

周三到周日（上午 9:00~11:30，下午 14:30~17:30）。

3.受理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71 号广东科学馆主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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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会议室（靠近地铁二号线纪念堂 C口，外部车辆禁止入内）。

七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收费

（一）缴费金额及方式

按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》（粤价函

〔2006〕629 号）规定收取，均为 280 元/人，于确认受理纸质材

料后现场缴纳。

（二）缴费账号

请转账至如下账号：

收款单位：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吉祥支行

银行账号：3602 0006 0920 0073 417

八、咨询方式

网上咨询：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微信公众号

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微信公众号

联系人及电话：林煜玲 曾祥艳；020-83036195

附件：1.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

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人才职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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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生态环境厅

省生态环境高评委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25 日印发


